常用非诉法律文书实例

1、遗 嘱  

2、调解协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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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××遗嘱


立遗嘱人：何××，男，86岁，汉族，河北省××县人，住北京市区×××街4号楼××号。


为了解决子女继承遗产问题，避免遗产继承纷争，聘请邻居李××、街道居委会向××为见证人，并委托北京市××律师事务所的李×律师代书遗嘱如下：


一、立遗嘱人所有的财产名称、数额、价值及特征


1、坐落于××区××胡同××号院内私房6间，其中北房4间，共74平方米，现为长子何××居住2间，出租2间；西房2间，共32平方米，现出租。


2、银行存款人民币3.2万元，国库券1万元。


3、彩电1台，电冰箱1台，以及其他财产，共计价值约1万元。


二、立遗嘱人对所有财产的处理意见


1、长子何××，男，47岁，北京市×××公司办公室干部，为工薪阶层，家境状况一般，但对父亲赡养尽心尽力。其现居住的2间北房，以及立遗嘱人的存款2.5万元人民币，由长子何××继承。


2、女儿何××，女，43岁，北京市××酒楼经理。继承××区××胡同××号院内出租北房2间、国库券1万元。


3、次子何××，男，36岁，北京市××出租汽车公司司机，现与立遗嘱人共居一处，对父亲照顾周到。继承宣武区××胡同76号院内出租西房2间、存款7,000元，以及价值约1万元之动产


三、其他


立遗嘱人何××现承租的两居室住房，仍由次子何××一家居住。


本遗嘱一式五份，由街道居委会保存一份，××律师事务所李××律师保存四份。


立遗嘱地点：北京市××区×××街4号楼××号。


立遗嘱时间：××××年×月×日


立遗嘱人：何××


见证人：李××


向××


代书人：×律师


北京市××律师事务所





调解协议


甲方：天津××贸易公司


地址：天津市××区北路×号。


法定代表人：屈××，职务：总经理


乙方：河北廊坊××家具加工厂。


地址：廊坊××路×号。


法定代表人：汪××，职务：厂长


甲乙双方就高密度板购销合同纠纷事宜经××律师事务所律师宋××主持调解，一致达成如下意见：


    一、纠纷发生的原因及甲、乙方的责任


甲、乙双方在履行××年3月17日订立的高密度板购销合同过程中，因甲方未按合同约定的规格提供乙方所需的高密度板，致使乙方的生产受到影响；而乙方在接到甲方提供的货物时，未及时以书面形式将上述问题通知甲方，致使在合同履行完毕后较长时间内，双方未能就所发生的问题予以解决。


二、甲、乙双方对责任承担的约定以及履行的方式、时间经甲、


乙双方商定，乙方对库存的高密度板量材合理使用，甲方于1997年12月20日前，退还乙方货款17万元整。


三、其他


甲、乙双方承诺，在甲方向乙方退还货款后，不再就该争议事


项寻求其他解决方式和途经。但如果甲方未能如期退还货款，乙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甲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
四、本调解书经甲、乙双方和调解人签字后生效。





甲方：天津××贸易公司


乙方：河北廊坊××家具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调解人：××律师事务所律师宋××








